
代办机构服务上海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

产品名称 代办机构服务上海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

公司名称 申与城（上海）企业有限公司

价格 1000.00/件

规格参数 上海申与城企业:上海各区均可办理
上架小视频:上架各大网络平台
实际经营地址:可以提供

公司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3699号A1407-1408室

联系电话 13012874800 13012874800

产品详情

凡是经营有关专题制作、专栏制作、节目版权、动画制作、电视剧制作、电影制作等活动，就必须申请
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许可证

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许可证由企业注册所在地的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批，可在全国范围开展业务

违反规定的，依照《广播电视管理条例》进行处罚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

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由国家广电总局统一印制，非央企单位由地方广电局签发 

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两年

经批准取得许可证的企业，凭许可证需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或业务增项手续 

取得许可证的机构如需在其他地区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公司，需向所在地另行申请许可证 

在申请之日前三年，其法定代表人无违法违规记录或机构无被吊销过许可证的记录

更多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许可证注意事项需咨询在线客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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